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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关专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设的全新发牌制度的过渡安排的通函》 

 

背景及概览 

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发布了《有关专为虚拟

资产交易平台⽽设的全新发牌制度的过渡安排的通函》（“《通函》”），澄清了 2023 年 6

月 1 日起⽣效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者（“VASP“）发牌制度下的过渡安排（“过渡安排”）

的具体要求。  

 

本客户通告将重点讨论过渡安排的关键要点，并就此提供本所的见解及观点。  

 

VASP 发牌制度下的过渡安排 

过渡安排基于《打击洗钱及恐怖分⼦资⾦筹集条例》（香港条例第 615 章）（“《打击洗

钱条例》”）附表 3G 之规定，当中包括： 

(i) 在 2023 年 6 月 1 日⾄ 2024 年 5 月 31 日的 12 个月的不违规期（“不违规期”）间，于

紧接 2023 年 6 月 1 日前在香港设有“具意义且实质的业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原

有交易平台”）可在未有获发 VASP 牌照的情况下继续于香港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服

务; 及  

(ii) 由 2024 年 6 月 1 日起，在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下，原有

交易平台可被视为已获得牌照，直⾄其 VASP 牌照申请获批准、被拒绝或撤回。  

值得注意的是，过渡安排只适用于提供非证券型代币交易服务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1，

因提供证券型代币交易服务受《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条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

货条例》”）监管，⽽该条例下并没有过渡安排。  

 

原有交易平台的资格  

在考虑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是否符合原有交易平台的资格时，除了证监会 2023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咨询⽂件2（“《咨询⽂件》”）中提及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注册成立地点、

 
1 “非证券型代币”是指不符合《证券及期货条例》中 “证券”定义的虚拟资产。 
2 《有关适用于获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发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建议监管规定的咨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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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办公室地点、中央管理及控制地点、关键⼈员所在地、在港客户数量及其交易活

动量之外，证监会还将考虑是否有其他因素（例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交易系统设

立、交易安排及组织架构），决定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是否于紧接 2023 年 6 月 1 日前正

在香港营运业务。证监会在《通函》中强调，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香港的业务和存在

必须是“实质的”，包括但不限于拥有独立的客户及实质的交易量，仅在香港设立公司

或空壳业务並不⾜够。  

 

由 2024 年 6 月 1 日起的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 

原有交易平台在满⾜指定要求后，可从 2024 年 6 月 1 日起被当作为获发牌 

若要符合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的资格，原有交易平台必须于 2024 年 2 月 29日或之前提

交完全填妥的 V ASP 牌照申请3。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必须在其牌照申请中确认并向证监

会证明其符合以下条件：（i）其于紧接 2023 年 6 月 1 日之前正在香港运营; 以及（ii）

其在被当作为获发牌后，会遵守所有适用于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规管要求4。  

 

为证明其有能⼒于 2024 年 6 月 1 日之前遵守适用的规管要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须在

提交牌照申请时，同时提交其拟议的架构、管治及⼈负安排、营运、代币纳⼊、虚拟

资产保管、认识你的客户程序、打击洗钱及恐怖分⼦资⾦筹集程序、市场监察、风险

管理及⽹络保安等范畴的内部政策及程序。此外，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申请牌照时，

应提交⼀份由合适的外部评估专家5出具的审核有关政策及程序的设计效能的外部评估

报告。  

 

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未能满⾜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的任何条件，证监会或会发出“不当

作为获发牌的通知”，要求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必须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或通知发出之

 
3 如本所 2023 年 2 月 28 日及 2023 年 5 月 29 日的客户通告中所提及，鉴于虚拟资产“证券“及”非证券“的分类可随时

间有所变化，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须要同时申请《证券及期货条例》制度下牌照及《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第 1 类及

第 7 类牌照。 
4 包括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邗宪的《适用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营运者的指引》（“《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指引》”）及《打

击洗钱及恐怖分⼦资⾦筹集指引（适用于持牌法团及获证监会发牌的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打击洗钱指

引》”）。 
5 外部评估专家的能⼒聲明应与外部评估报告⼀并提交予证监会。 请见证监会题为 “牌照申请的外部评估报告”

（2023 年 5 月 31 日）的常见问题第三題。 内容可於证监会⽹站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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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三个月内（以较迟者为准）结束其于香港的业务。 其⼯作⼈员也应停⽌为该虚拟

资产交易平台执⾏（或显示其为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执⾏）任何受规管职能 6。  

 

如果符合要求，拟出任的负责⼈员及持牌代表可被视为从 2024 年 6 月 1 日起被当作获

发牌 

拟出任原有交易平台的负责⼈员及/或持牌代表的⼈⼠可向证监会作出申请，并在 2024

年 6 月 1 日起被当作获发牌执⾏受规管职能，直⾄该⼈⼠的牌照申请获批准、被拒绝

或撤回。拟出任的持牌个⼈在提出申请时必须在香港为原有交易平台执⾏受规管职能。 

如申请成为负责⼈员，该申请⼈亦须证明其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前 于香港为某虚拟资产

交易平台（不论是于香港或其他地⽅营运）执⾏受规管职能。就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样，持牌代表及负责⼈员均须证明其有能⼒在被当作获发牌后遵守所有适用的规管

要求。  

 

必须随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申请提交⾄少两份负责⼈员的申请 

证监会规定，VASP 牌照申请应连同⾄少两名负责⼈员的申请提交。其中⾄少⼀名负责

⼈员必须是监督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业务的董事，并且⾄少有⼀名是居于香港的非离岸

负责⼈员。此外，其中⼀名负责⼈员必须在经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或提供自动化交易

服务⽅面有⾄少三年的直接⾏业经验（例如，该负责⼈员是 开发及经营技术或系统的

关键⼈物，⽽该技术或系统是其所经营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核⼼）7。拟出任的负责

⼈员也必须符合所有适用的胜任能⼒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通过本地监管架构考试（除

非获豁免）8。  

 

只有虚拟资产⽅面的⾏业经验或证券相关的⾏业经验的负责⼈员可获双重发牌 

鉴于目前市场上可能缺乏同时具备证券相关的经验及虚拟资产相关的经验的负责⼈员

⼈选，证监会会采取务实的⽅针，只有虚拟资产⽅面的⾏业经验或证券⽅面的⾏业经

验的负责⼈员在符合若⼲条件的情况下，可根据《打击洗钱条例》及《证券及期货条

 
6 “受规管职能”在《打击洗钱条例》第 53ZRB 條中的定义是指为经营提供虚拟资产服务的业务的⼈或代表该⼈⽽执

⾏，或借与该⼈订立的安排⽽执⾏的⼯作，但不包括通常由会计员、⽂员或出纳员担当的⼯作。 
7 请见证监会为题“个⼈胜任能⼒规定”（2023 年 5 月 31 日）的常见问题。 内容可于证监会⽹站查阅。 
8 请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指引》第 3.16 条查阅负责⼈员的个⼈胜任能⼒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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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获双重发牌。 若负责⼈员申请⼈只具备虚拟资产相关的经验，其根据《证券及期

货条例》获发 第 1 类受规管活动的牌照（如获发牌）将被施加⼀项发牌条件，使其只

能为获证监会发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进⾏有关证券交易的受规管活动。若负责⼈员

申请⼈只具备证券交易的经验，其根据《打击洗钱条例》获发的 VASP 牌照（如获发

牌）将受到 “非独立负责⼈员”条件的限制9。  

 

原有交易平台及拟出任负责⼈员及持牌代表须受证监会在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下的监

管权、纪律惩处权、⼲预权及其他适用的权⼒所全面约束 

⼀旦原有交易平台及其拟出任负责⼈员及持牌代表被当作获发牌，《打击洗钱条例》的

规定将全面适用，如同原有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及其拟出任负责⼈员及持牌代表已获正

式发牌⼀样。 被当作获发牌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及⼈⼠必须遵守《打击洗钱条例》中

所有适用的法律及监管规定，包括但不限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指引》及《打击洗钱

指引》。 证监会已明确表示，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违规⾏为采取适当的⾏动（包括纪

律处分）。  

 

本所的观点 

 

虽然《打击洗钱条例》附表 3G仅规定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必须 “在紧接 2023 年 6 月 1 日

前在香港经营虚拟资产服务的业务”10，但证监会在《咨询⽂件》及《通函》中通过列

出更多考虑因素对符合 “原有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资格施加额外要求。虽然证监会并

未明确说明哪些类型的交易系统设立及交易安排可支持该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香港营

运业务，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服务器及撮合系统的位置，很⼤可能是相关的考虑因素。 

打算参与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应在准备申请牌照时，就《通函》 

中所列的每项因素提交⾜够的资料和⽂件，以证明其符合原有交易平台的资格。  

 

此外，鉴于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在申请牌照时须向证监会证明其有能⼒在 2024 年 5 月 31

日前遵守所有适用的规管要求，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应尽早开始积极按《虚拟资产交易

平台指引》的规定准备所有内部政策、程序和监管措施，及咨询其法律顾问及外部评

 
9 根据该项发牌条件，该名个⼈在积极参与或直接监督有关受规管活动的业务时，必须遵照就同⼀受规管活动⾪属

同⼀法团， 但不受该项条件规限的另⼀名负责⼈员的意见来⾏事。  
10 “虚拟资产服务”于附表 3B 中定义为 “经营虚拟资产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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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专家。由于在提交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牌照申请时，应同時提交⾄少两名于紧接

2023 年 6 月 1 日前为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执⾏受规管职能并且符合所有胜任能⼒规定的

负责⼈员的申请，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应确保其于提交申请时有两名以上有合理机会符

合上述条件的拟出任负责⼈员。  

 

另外，由于打算参与当作为获发牌的安排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必须于 2024 年 2 月 29日

前提交⼀份完全填妥的牌照申请（证监会⽆权延长此限期），原有交易平台应争取尽早 

提交其牌照申请，以预留充⾜的时间就证监会对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及/或其拟出任的负

责⼈员的牌照申请所提出的根本问题作出更正，尤其是可以预计将有由⼤量虚拟资产

交易平台及其拟出任的负责⼈员和持牌代表向证监会提交申请以求获当作为获发牌。  

 

如果阁下就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或希望进⼀步讨论本客户通告或《通函》中提及的

任何议题，请随时通过电邮  hyu@lylawoffice.com 或致电（+852）2115-9525 与本所团

队联系。  

 

余沛恒律师事务所 

2023 年 6 月 6 日 

 

免责声明：本⽂所提供的信息⽆意构成，亦不构成法律建议，亦不能替代就任何特定问题获得适当的法律建议。 


